南政文〔2025〕347号
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赋予

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福建省司法厅 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赋予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（2026年）的通知》（闽司〔2025〕156号），2026年福建省赋予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进行更新。为做好乡镇（街道）赋权工作，推进依法行政，决定相应对赋予乡镇（街道）的行政执法事项进行调整，将部分赋权事项进行收回。2026年1月1日起，收回的赋权事项由市级承接部门实施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不再实施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市级有关部门要做好此次调整事项的衔接落实工作，同步调整相关清单，避免出现监管真空。

附件：南安市调整赋予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
南安市人民政府

2025年12月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附件

南安市调整赋予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
一、继续赋予乡镇（街道）行政处罚事项

	序号
	职权名称
	实施依据
	职权类型
	原实施主体
	赋权日期
	承接落实主体

	1
	对销售的农作物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七十九条
	行政处罚
	南安市农业

农村局
	2022年8月
	各乡镇（街道）

	2
	对屠宰、经营、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，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、检疫标志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一百条
	行政处罚
	南安市农业

农村局
	2022年8月
	各乡镇（街道）

	3
	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政行为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八条
	行政处罚
	南安市农业

农村局
	2024年11月
	各乡镇（街道）

	4
	对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六十条
	行政处罚
	南安市消防

救援大队
	2023年6月
	各乡镇（街道）

	5
	对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，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六十一条
	行政处罚
	南安市消防

救援大队
	2023年6月
	各乡镇（街道）


二、赋权收回事项

	序号
	职权名称
	权限依据
	职权类型
	原赋权对象
	收回日期
	收回后承接部门

	1
	对未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而从事动物饲养、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、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
	《福建省动物防疫和动物产品安全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　
	行政处罚
	各乡镇

（街道）
	2026年1月1日
	南安市农业

农村局

	2
	对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、疏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处罚
	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七条
	行政处罚
	各乡镇

（街道）
	2026年1月1日
	南安市消防救援大队


市直有关单位：市委办（档案局）、宣传部（网信办）、统战部（民

族宗教局）、编办，市发改局、教育局、科技局、工信局、

公安局、民政局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资源局、住建

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局、水利局、商务局、

文体旅局、卫健局、退役军人局、应急局、审计局、市场监

管局、统计局、城管局、国动办，税务局、生态环境局、烟

草专卖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。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，市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。

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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